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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的附录 A、附录 B 为规范性附录。 

本标准由漯河雪谷鹤食品有限公司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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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食谷物制品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即食谷物制品的分类、要求，以及检验方法、检验规则等要求。 

本标准适用于以燕麦片、复合谷物麦片{燕麦片、膨化谷物片【以大米粉、玉米粉、燕麦

粉、荞麦粉、玉米淀粉、小麦粉、椰奶粉为主料，添加或不添加碳酸钙、食用盐、墨鱼粉、栀

子黄、姜黄素、柠檬黄、胭脂虫红、诱惑红、栀子蓝、甘油、亮蓝，经附糖（白砂糖、麦芽

糖浆、果葡糖浆、麦芽糊精、棕榈油、水果味香精、蔬菜味香精、人造奶油）、烘干杀菌制

成】、膨化谷物圆球【以小麦粉、玉米粉、黑麦粉、大米粉、荞麦粉、玉米淀粉为主料，添加

或不添加碳酸钙、食用盐、经附糖（白砂糖、麦芽糖浆、果葡糖浆、麦芽糊精、棕榈油、水果

味香精、蔬菜味香精、人造奶油）、烘干杀菌制成】、膨化谷物圈【以小麦粉、玉米粉、大

米粉、玉米淀粉、黑麦粉、荞麦粉、燕麦粉为主料，添加或不添加紫薯粉、草莓粉、菠菜粉、

碳酸钙、食用盐、墨鱼粉、栀子黄、姜黄素、柠檬黄、胭脂虫红、诱惑红、栀子蓝、甘油、

亮蓝，经附糖（白砂糖、麦芽糖浆、果葡糖浆、麦芽糊精、棕榈油、水果味香精、蔬菜味香

精、人造奶油）、烘干杀菌制成】中的一种或多种}、大麦片、小麦片、小麦粉、玉米粉、大

米粉、黑麦粉、荞麦粉、燕麦粉中的一种或多种为主要原料，添加或不添加水果干制品【葡萄

干（金提干、红提干、青提干、黑加仑干中的一种或多种）、香蕉干、苹果干、山楂干、芒

果干、草莓干、木瓜干、椰子干、菠萝干、西瓜干、梨干、蔓越莓干、火龙果干、无花果干、

黄桃干、蓝莓干、榴莲干、猕猴桃干、桃子干、柠檬干、金桔干、红石榴干、红枣干、桑葚

干、樱桃干中的一种或多种】、蔬菜干制品【南瓜干、冬瓜干、黄秋葵干、黄瓜干、苦瓜干、

菠菜干、西兰花干、马铃薯干、紫薯干、番茄干、胡萝卜干中的一种或多种】、坚果与籽类

（白芝麻、黑芝麻、奇亚籽、南瓜籽仁、腰果仁、葵花籽仁、松子仁、开心果仁、扁桃仁、

榛子仁、夏威夷果仁、花生仁、杏仁中的一种或多种）、椰子粉、椰浆粉、椰奶粉、红枣、

食糖（白砂糖、赤砂糖、红糖、冰糖中的一种或多种）、葡萄糖、麦芽糖、山药、山楂、枸杞

子、低聚甘露糖、胶原蛋白粉、速溶奶茶粉（原味奶茶粉、香芋奶茶粉、抹茶味奶茶粉、麦香

味奶茶粉中的一种或多种）、乳制品【无水奶油、稀奶油、奶油、乳粉、芝士粉（再制干酪）、

炼乳、牛奶、调制乳、冻干酸奶块中的一种或多种】、巧克力及巧克力制品、人造奶油、可

可粉、椰蓉、椰子片、椰肉、椰脆、棕榈油、低聚果糖、低聚异麦芽糖、麦芽糖浆、果葡糖

浆、蜂蜜、麦芽糊精、抗性糊精、食用盐、食品添加剂【木糖醇、三氯蔗糖、磷脂、碳酸钙、

单，双甘油脂肪酸酯、乙酰化双淀粉己二酸酯、柠檬酸、茶多酚、丁基羟基茴香醚、二丁基

羟基甲苯、聚甘油脂肪酸酯、果胶、黄原胶、乳酸钠】、食品用香精【水果味香精、蔬菜味

香精】、番茄红素、胭脂虫红、β-胡萝卜素、姜黄、焦糖色【（亚硫酸铵法、普通法、加

氨生产）中的一种或多种】、食品营养强化剂【葡萄糖酸亚铁、葡萄糖酸钙、葡萄糖酸锌、

http://db.foodmate.net/2760-2014/index.php?m=additives&a=show&faid=2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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酪蛋白磷酸肽、维生素 E（dl-α-生育酚）中的一种或多种】、果蔬粉【香蕉粉、苹果粉、黄

桃粉、芒果粉、紫薯粉、草莓粉、菠菜粉】中的一种或多种、冻干果干类【冻干苹果粒、冻干

草莓粒/片、冻干黄桃、冻干芒果、冻干樱桃、冻干火龙果、冻干木瓜、冻干榴莲、冻干香蕉、

冻干蓝莓、冻干无花果、冻干菠萝蜜中的一种或多种】、可食用菌种（凝结芽孢杆菌）为辅

料，经混合、成型或不成型、粉碎或不粉碎、包装等加工工艺制成的即食谷物制品。 

根据原辅料不同可分为：即食谷物制品、益生菌即食谷物制品。 

2要求 

2.1原辅料要求 

2.1.1燕麦片、大麦片、小麦片、黑麦粉、荞麦粉、燕麦粉应符合 GB 2715的规定。 

2.1.2小麦粉应符合 GB/T 1355和 GB 2715的规定。 

2.1.3玉米粉应符合 GB/T 10463和 GB 2715的规定。 

2.1.4玉米淀粉应符合 GB/T 8885和 GB 31637的规定。 

2.1.5白芝麻、黑芝麻应符合 GB/T 11761和 GB 19300 的规定。 

2.1.6食用盐应符合 GB/T 5461和 GB 2721的规定。 

2.1.7碳酸钙应符合 GB 1886.214 的规定。 

2.1.8 胭脂虫红应符合 GB 1886.315的规定。 

2.1.9紫薯粉应符合 GB 19640 的规定。 

2.1.10巧克力及巧克力制品应符合 GB/T 19343的规定。 

2.1.11 水果干制品（金提干、黑加仑干、红提干、青提干）、香蕉干、苹果干、山楂干、

芒果干、草莓干、木瓜干、椰子干、菠萝干、西瓜干、梨干、蔓越莓干、火龙果干、无花果

干、黄桃干、蓝莓干、榴莲干、猕猴桃干、桃子干、柠檬干、金桔干、红石榴干、红枣干、

桑葚干、樱桃干）应符合 GB 16325的规定。 

2.1.12 蔬菜干制品（南瓜干、冬瓜干、黄瓜干、苦瓜干、菠菜干、西兰花干、番茄干、胡

萝卜干）应符合 NY/T 1081 的规定。          

2.1.13黄秋葵干、紫薯干、马铃薯干应符合 QB/T 2076的规定。 

2.1.14南瓜籽仁、葵花籽仁、腰果仁、夏威夷果仁、松子仁、开心果仁、扁桃仁、榛子仁应

符合 GB 19300 的规定。 

2.1.15花生仁应符合 GB/T 1532和 GB 19300 的规定。 

2.1.16奇亚籽应符合国家卫生计生委 2014年第 10号公告的规定。 

2.1.17 椰子粉、椰浆粉应符合 DB46/T 69 的规定。 

2.1.18 红枣、红枣片应符合 GB/T 5835 的规定。 

2.1.19 食糖（白砂糖、赤砂糖、红糖、冰糖）应符合 GB 13104 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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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0葡萄糖应符合 GB/T 20880 和 GB 15203 的规定。 

2.1.21杏仁、山楂、山药、枸杞子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2020 年一部的规定。 

2.1.22麦芽糖、麦芽糖浆应符合 GB/T 20883 和 GB 15203 的规定。 

2.1.23低聚甘露糖应符合原国家卫计委《关于批准裸藻等 8 种新食品原料的公告》（2013 年

第 10 号）的规定。 

2.1.24 胶原蛋白粉应符合 QB 2732 的规定。 

2.1.25 香芋味奶茶粉、抹茶味奶茶粉、原味奶茶粉、麦香味奶茶粉应符合 GB/T 29602 的规

定。 

2.1.26 炼乳应符合 GB 13102 的规定。 

2.1.27 冻干酸奶块应符合 Q/FJLX 0020S（附录 A）的规定。 

2.1.28 奶油、无水奶油、稀奶油应符合 GB 19646 和 GB 15196 的规定。 

2.1.29 芝士粉（再制干酪）应符合 GB 25192的规定。 

2.1.30 人造奶油应符合 NY 479 的规定。 

2.1.31牛奶、调制乳应符合 GB 25191的规定。 

2.1.32可可粉应符合 GB/T 20706的规定。 

2.1.33椰蓉应符合 NY/T 786 的规定。 

2.1.34椰子片、椰肉、椰脆应符合 DB46/T 78的规定。 

2.1.35棕榈油应符合 GB/T 15680和 GB 2716的规定。 

2.1.36低聚果糖应符合 GB/T 23528 的规定。 

2.1.37低聚异麦芽糖应符合 GB/T 20881和 GB 15203的规定。 

2.1.38果葡糖浆应符合 GB/T 20882 和 GB 15203 的规定。 

2.1.39蜂蜜应符合 GB 14963 的规定。 

2.1.40抗性糊精应符合《关于批准中长链脂肪酸食用油和小麦低聚肽作为新资源食品等的公

告》（原卫生部公告 2012 年第 16 号）的规定。 

2.1.41麦芽糊精应符合 GB/T 20884 和 GB 15203 的规定。 

2.1.42木糖醇应符合 GB 1886.234 的规定。 

2.1.43三氯蔗糖应符合 GB 25531的规定。 

2.1.44磷脂应符合 GB 28401 的规定。 

2.1.45椰奶粉应符合 GB/T 29602的规定 

2.1.46单,双甘油脂肪酸酯应符合 GB 1886.65的规定。 

2.1.47乙酰化双淀粉已二酸酯应符合 GB 29932的规定。 

2.1.48柠檬酸应符合 GB 1886.235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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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49茶多酚应符合 GB 1886.211的规定。 

2.1.50维生素 E（dl-α-生育酚）应符合 GB 29942的规定。 

2.1.51丁基羟基茴香醚应符合 GB 1886.12的规定。 

2.1.52二丁基羟基甲苯应符合 GB 1900的规定。 

2.1.53聚甘油脂肪酸酯应符合 GB 1886.178的规定。   

2.1.54果胶应符合 GB 25533 的规定。 

2.1.55黄原胶应符合 GB 1886.41的规定。 

2.1.56乳酸钠应符合 GB 25537的规定。 

2.1.57水果味香精、蔬菜味香精应符合 GB 30616的规定。 

2.1.58栀子黄应符合 GB 7912 的规定。 

2.1.59柠檬黄应符合 GB 4481.1的规定。 

2.1.60诱惑红应符合 GB 1886.222的规定。 

2.1.61番茄红素应符合 GB 1886.78的规定。 

2.1.62β-胡萝卜素应符合 GB 8821的规定。 

2.1.63姜黄应符合 GB 1886.60的规定。 

2.1.64焦糖色应符合 GB 1886.64的规定。 

2.1.65葡萄糖酸亚铁应符合 GB 1903.10的规定。 

2.1.66葡萄糖酸钙应符合 GB 15571的规定。 

2.1.67葡萄糖酸锌应符合 GB 8820的规定。 

2.1.68酪蛋白磷酸肽应符合 GB 31617的规定。 

2.1.69果蔬粉应符合 GB/T 29602 的规定。 

2.1.70可食用菌种（凝结芽孢杆菌）应符合国家卫生计生委 2016年第 6号的规定。 

2.1.71冻干苹果粒、冻干草莓粒/片、冻干黄桃、冻干芒果、冻干樱桃、冻干火龙果、冻干木

瓜、冻干榴莲、冻干香蕉、冻干蓝莓、冻干无花果、冻干菠萝蜜应符合 DBS45/ 049 的规定。 

2.1.72大米粉应符合 GB 2715的规定。 

2.1.73乳粉应符合 GB 19644 的规定。 

2.1.74生产用水应符合 GB 5749的规定。 

2.1.75栀子蓝应符合 GB 28311的规定。 

2.1.76甘油应符合 GB 29950 的规定。 

2.1.77墨鱼粉应符合 GB/T 29602的规定。 

2.1.78亮蓝应符合 GB 1886.217的规定。 

2.1.79姜黄素应符合 GB 1886.76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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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80膨化谷物片、膨化谷物圆球、膨化谷物圈应符合 GB 17401的规定。 

2.2感官要求   

感官要求应符合表 1的规定。 

表 1感官要求 

项目 要   求 检验方法 

性状 呈叶状或球状或疏松粉状或片状、粒状或混合状 取样品约50g，置于白瓷盘上，在

自然光下，观察其性状、色泽、杂

质、嗅其气味，检查有无外来杂质。

用温开水漱口，冲调或冲调加热后

品尝其滋味 

色泽 具有产品应有的色泽 

气味 具有产品应有的气味，无异味 

滋味 具有产品应有的滋味，无霉味 

杂质 无外来杂质存在 

2.3理化指标   

理化指标应符合表 2的规定。 

表 2 理化指标 

项   目  指  标 检验方法 

水分，g/100g ≤ 10 GB 5009.3 

总砷（以As计）,mg/kg ≤ 0.5 GB 5009.11 

铅*（以Pb计）,mg/kg ≤ 0.4 GB 5009.12 

镉（以Cd计），mg/kg ≤ 0.1 GB 5009.15 

铬（以Cr计），mg/kg ≤ 1 GB 5009.123 

黄曲霉毒素B1，μg/kg ≤ 5 GB 5009.22 

展青霉素
a
，μg/kg ≤ 20 GB 5009.185 

β-胡萝卜素
b 
，g/kg ≤ 0.4 GB 5009.83 

钙
c 
，mg/kg  2000～7000 GB 5009.92 

铁
c
，mg/kg  35～80 GB 5009.90 

锌
c
，mg/kg  37.5～112.5 GB 5009.14 

丁基羟基茴香醚
b
(以油脂中的含量

计），g/kg 

≤ 
0.2 GB 5009.32 

二丁基羟基甲苯
b 
(以油脂中的含量

计），g/kg 

≤ 
0.2 GB 5009.32 

三氯蔗糖
b
，g/kg ≤ 1.0 GB 22255 

茶多酚
b
（以油脂中的儿茶素计），

g/kg 

≤ 
0.2（适用于添加茶多酚产品的检验） SN/T 38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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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生素E,mg/kg  50～125（适用于添加维生素E产品的检验） GB 5009.82 

番茄红素
b
（以纯番茄红素计），g/kg ≤ 0.05 NY/T 1651 

姜黄素，g/kg ≤ 0.03（适用于添加姜黄的产品检验） SN/T 4890 

注：*指标严于食品安全国家标准GB 2762的规定。 

a仅限于添加山楂、苹果及其制品的产品。 

b仅限使用相应食品添加剂的产品。 

c仅限使用相应食品营养强化剂的产品。 

同一功能的食品添加剂（相同色泽着色剂、抗氧化剂）在混合使用时，各自用量占GB 2760规定的最大使用量的比

例之和不应超过1。 

2.4微生物限量 

微生物限量应符合表 3的规定。 

表 3微生物限量 

项  目 
采样方案

a
及限量 

检验方法 
n c m M 

凝结芽孢杆菌
b
，CFU/g ≥ 1×10

6
 附录B 

菌落总数
d
,CFU/g  5 2 10

4
 10

5
 GB 4789.2 

大肠菌群,CFU/g  5 2 10 10
2
 GB 4789.3 

沙门氏菌，/25g  5 0 0 - GB 4789.4 

金黄色葡萄球菌,CFU/g   5 1 10
2
 10

3
 GB 4789.10第二法 

霉菌,CFU/g  5 2 50 100 GB 4789.15 

a样品的采样及处理按GB 4789.1 执行。 

b仅限使用凝结芽孢杆菌产品。 

d仅限未使用凝结芽孢杆菌产品。 

2.5净含量及允许短缺量   

净含量及允许短缺量应符合JJF 1070的规定。 

2.6生产加工过程的卫生要求   

应符合 GB 14881 的规定。 

2.7其它要求 

食品添加剂的使用应符合 GB 2760的规定；真菌毒素限量应符合 GB 2761 的规定；污染

物限量应符合 GB 2762的规定；农药残留限量应符合 GB 2763的规定；兽药残留限量应符合

GB 31650的规定；食品营养强化剂的使用应符合 GB 14880 的规定；新食品原料的使用应符

合国家相关公告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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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检验 

出厂检验项目包括：感官要求、水分、大肠菌群、菌落总数（未使用凝结芽孢杆菌的产

品）、净含量及允许短缺量。型式检验按国家相关规定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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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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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B 

凝结芽孢杆菌数检测方法 

1 范围  

本规范规定了凝结芽孢杆菌粉的检测方法。  

本规范用于凝结芽孢杆菌粉中凝结芽孢杆菌的检验和计数。  

2 术语与定义  

凝结芽孢杆菌数：凝结芽孢杆菌粉经过处理后，在一定条件下（如培养基、培养温度和

培养时间等）培养后，所得每 g(mL)检样中形成的芽孢数。  

3 设备和材料  

除微生物实验室常规灭菌及培养设备外，其他设备和材料如下：  

3.1 天平：精度为 0.01g；  

3.2 移液枪：20-200μL、1mL；  

3.3 涡旋混匀器；  

3.4 培养箱：42±1℃  

3.5 恒温振荡器  

3.6 恒温水浴锅  

3.7 培养皿：直径为 90mm  

3.8 枪头：100μL、1mL  

3.9 冻存管：2mL  

3.10 锥形瓶：250mL  

4 培养基和试剂  

4.1 PCA平板计数琼脂培养基。  

4.2 无菌生理盐水，分散剂（含 0.5%吐温 80的无菌生理盐水）。  

5 操作步骤  

5.1 无菌操作，准确称取 25g菌粉加入到盛有 225mL含有分散剂并带玻璃珠的无菌生理盐水

的 250mL锥形瓶中 ，于恒温震荡器上（设定温度 20℃，速度 250rpm）均质 30min，制备成

10-1的菌悬液，从中吸取 2mL菌悬液于冻存管中，浸入 80℃水浴中处理 10min。  

5.2 取出水浴加热的菌液离心管，迅速放入常温水中冷却至室温。  

5.3 依照微生物学操作技术，将菌液进行 10倍梯度稀释，分别制备 10-2，10-3,10-4,10-10

稀释液。每递增稀释梯度一次，需更换一支吸头。  

5.4根据对菌粉中芽孢数量的估计，选取连续的 2-3个合适的稀释度（使得培养结束后至少

有一个稀释度的培养皿中有 30-300CFU）进行测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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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将稀释液涡旋混匀后，吸取稀释液 1mL，加入预先标注稀释度的无菌培养皿中，每个稀

释度重复 3套培养皿。同时分别吸取 1 mL无菌生理盐水加入 3套无菌培养皿内做空白对照。  

5.6 将融化并冷却至 45℃左右的平板计数琼脂培养基）（可在 45℃恒温水浴锅中预置），

倾注于培养皿中，小心轻转培养皿，使样品充分混匀。  

5.7 待培养基凝固后，倒置放入培养箱，42±1℃培养 48h。  

6 结果与报告  

6.1 菌落计数的计算方法  

6.1.1 若只有一个稀释平板上的菌落数在适宜计数范围内，计算三个平板菌落数的平均值，

再将平均值乘以相应稀释倍数，作为每 g(mL)样品中菌落总数结果。  

6.1.2 若有两个连续稀释度的平板菌落数在适宜计数范围内，按式（1）计算

 

式中：  

N——样品中菌落数：  

ƩC——平板（含适宜范围菌落数的平板）菌落数之和；  

n1——第一稀释度（低稀释倍数）平板个数；  

n2——第二稀释度（高稀释倍数）平板个数；  

d——稀释因子（第一稀释度）  

示例：  

稀释度  1：100（第一稀释度）  1：1000（第二稀释度）  

菌落数（CFU） 232，244  33，35  

 

上述数据按 6.2.2数字修约后，表示为 25000或 2.5×10
4
 

6.1.3 若所有稀释度的平板上菌落数均大于 300CFU，则对稀释度最高的平板进行计数，其

他平板可记录为多不可计，结果按平均菌落数乘以最高稀释倍数计算。  

6.1.4 若所有稀释度的平板菌落数均小于 30CFU，则应按稀释度最低的平均菌落数乘以稀释

倍数计算。  

6.1.5 若所有稀释度（包括液体样品原液）平板均无菌落生长，则以 1乘以最低稀释倍数计

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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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6 若所有稀释度的平板菌落数均不在 30CFU-300CFU之间，其中一部分小于 30CFU或大

于 300CFU时，则以最接近 30CFU或 300CFU的平均菌落数乘以稀释倍数计算。  

6.2 菌落总数的报告  

6.2.1 菌落数小于 100CFU时，按“四舍五入”原则修约，以整数报告。  

6.2.2 菌落数大于或等于 100CFU时，第 3位数字采用“四舍五入”原则修约后，取前 2位

数字，后面用 0代替位数；也可用 10的指数形式来表示，按“四舍五入”原则修约后，采

用两位有效数字。  

6.2.3 若所有平板上为蔓延菌落而无法计数，则报告菌落蔓延。  

6.2.4 若空白对照上有菌落生长，则此次检测结果无效。  

6.2.5 称重取样以 CFU/g为单位报告，体积取样以 CFU/mL为单位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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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制说明 

本标准适用于以燕麦片、复合谷物麦片{燕麦片、膨化谷物片【以大米粉、玉米粉、燕麦

粉、荞麦粉、玉米淀粉、小麦粉、椰奶粉为主料，添加或不添加碳酸钙、食用盐、墨鱼粉、栀

子黄、姜黄素、柠檬黄、胭脂虫红、诱惑红、栀子蓝、甘油、亮蓝，经附糖（白砂糖、麦芽

糖浆、果葡糖浆、麦芽糊精、棕榈油、水果味香精、蔬菜味香精、人造奶油）、烘干杀菌制

成】、膨化谷物圆球【以小麦粉、玉米粉、黑麦粉、大米粉、荞麦粉、玉米淀粉为主料，添加

或不添加碳酸钙、食用盐、经附糖（白砂糖、麦芽糖浆、果葡糖浆、麦芽糊精、棕榈油、水果

味香精、蔬菜味香精、人造奶油）、烘干杀菌制成】、膨化谷物圈【以小麦粉、玉米粉、大

米粉、玉米淀粉、黑麦粉、荞麦粉、燕麦粉为主料，添加或不添加紫薯粉、草莓粉、菠菜粉、

碳酸钙、食用盐、墨鱼粉、栀子黄、姜黄素、柠檬黄、胭脂虫红、诱惑红、栀子蓝、甘油、

亮蓝，经附糖（白砂糖、麦芽糖浆、果葡糖浆、麦芽糊精、棕榈油、水果味香精、蔬菜味香

精、人造奶油）、烘干杀菌制成】中的一种或多种}、大麦片、小麦片、小麦粉、玉米粉、大

米粉、黑麦粉、荞麦粉、燕麦粉中的一种或多种为主要原料，添加或不添加水果干制品【葡萄

干（金提干、红提干、青提干、黑加仑干中的一种或多种）、香蕉干、苹果干、山楂干、芒

果干、草莓干、木瓜干、椰子干、菠萝干、西瓜干、梨干、蔓越莓干、火龙果干、无花果干、

黄桃干、蓝莓干、榴莲干、猕猴桃干、桃子干、柠檬干、金桔干、红石榴干、红枣干、桑葚

干、樱桃干中的一种或多种】、蔬菜干制品【南瓜干、冬瓜干、黄秋葵干、黄瓜干、苦瓜干、

菠菜干、西兰花干、马铃薯干、紫薯干、番茄干、胡萝卜干中的一种或多种】、坚果与籽类

（白芝麻、黑芝麻、奇亚籽、南瓜籽仁、腰果仁、葵花籽仁、松子仁、开心果仁、扁桃仁、

榛子仁、夏威夷果仁、花生仁、杏仁中的一种或多种）、椰子粉、椰浆粉、椰奶粉、红枣、

食糖（白砂糖、赤砂糖、红糖、冰糖中的一种或多种）、葡萄糖、麦芽糖、山药、山楂、枸杞

子、低聚甘露糖、胶原蛋白粉、速溶奶茶粉（原味奶茶粉、香芋奶茶粉、抹茶味奶茶粉、麦香

味奶茶粉中的一种或多种）、乳制品【无水奶油、稀奶油、奶油、乳粉、芝士粉（再制干酪）、

炼乳、牛奶、调制乳、冻干酸奶块中的一种或多种】、巧克力及巧克力制品、人造奶油、可

可粉、椰蓉、椰子片、椰肉、椰脆、棕榈油、低聚果糖、低聚异麦芽糖、麦芽糖浆、果葡糖

浆、蜂蜜、麦芽糊精、抗性糊精、食用盐、食品添加剂【木糖醇、三氯蔗糖、磷脂、碳酸钙、

单，双甘油脂肪酸酯、乙酰化双淀粉己二酸酯、柠檬酸、茶多酚、丁基羟基茴香醚、二丁基

羟基甲苯、聚甘油脂肪酸酯、果胶、黄原胶、乳酸钠】、食品用香精【水果味香精、蔬菜味

香精】、番茄红素、胭脂虫红、β-胡萝卜素、姜黄、焦糖色【（亚硫酸铵法、普通法、加

氨生产）中的一种或多种】、食品营养强化剂【葡萄糖酸亚铁、葡萄糖酸钙、葡萄糖酸锌、

酪蛋白磷酸肽、维生素 E（dl-α-生育酚）中的一种或多种】、果蔬粉【香蕉粉、苹果粉、黄

桃粉、芒果粉、紫薯粉、草莓粉、菠菜粉】中的一种或多种、冻干果干类【冻干苹果粒、冻干

http://db.foodmate.net/2760-2014/index.php?m=additives&a=show&faid=2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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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莓粒/片、冻干黄桃、冻干芒果、冻干樱桃、冻干火龙果、冻干木瓜、冻干榴莲、冻干香蕉、

冻干蓝莓、冻干无花果、冻干菠萝蜜中的一种或多种】、可食用菌种（凝结芽孢杆菌）为辅

料，经混合、成型或不成型、粉碎或不粉碎、包装等加工工艺制成的即食谷物制品。根据《中

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的有关规定，制订本企业标准，

作为组织生产、质量控制和监督检查依据。 

本标准中食品添加剂仅限在即食谷物（GB 2760 中食品分类号为 06.06）中使用，不涉

及 GB 2760 中表 A.3 中规定的食品类别；食品营养强化剂仅限在即食谷物（GB 14880 中食

品分类号为 06.06）中使用。 

本标准中β-胡萝卜素作着色剂使用。 

本标准中铅指标严于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GB 2762 的规定。 

 

                        漯河雪谷鹤食品有限公司 

 


